附件1

关于疏导我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
销售价格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江苏省定价目录》、管道天然气价格政策以及我区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的规定，大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各城镇燃气企业居民用管道天然气气源成本进行调查。现根据成本调查结果，拟疏导我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区现行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于2016年经依法履行价格听证程序，建立了居民天然气阶梯价格制度和销售价格联动机制，分别为：第一阶梯2.90元/立方米、第二阶梯3.48元/立方米、第三阶梯4.35元/立方米，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社会福利机构、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居民住宅小区共用设施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价格为3.19元/立方米。
二、价格疏导方案
结合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变动情况，参照盐城市内其他县区价格水平，综合考虑群众承受能力和城燃企业运营状况，拟对天然气门站价格上涨0.3737元/立方米疏导30%，为0.112元/立方米；同时，下调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0.032元/立方米。
第一、二、三阶梯价格分别由2.90元/立方米、3.48元/立方米、4.35元/立方米，调整为2.98元/立方米、3.58元/立方米、4.47元/立方米，分别上调：0.08元/立方米、0.10元/立方米、0.12元/立方米。对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仍按照第一、二阶梯气价的平均水平安排，由现行3.19元/立方米调整为3.28元/立方米。
居民阶梯气量、结算周期等政策保持不变，对家庭户籍人口为4人及以下的用户，第一、二、三阶梯每户年用气量保持400立方米（含）以下、400-1000立方米（含）、1000立方米以上；对户籍人口超过4人的家庭，每增加1人，第一阶梯气量按超过人数增加100立方米/年.人，第二阶梯气量按超过人数增加200立方米/年.人；阶梯气量以年度为计算周期，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
经民政部门、总工会确认的低保户、特困职工家庭，每户每年免费使用的管道天然气气量由84立方米调整为108立方米。
上游居民气源价格在2021年4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上涨的部分，由城镇燃气企业自行消化，对居民用户以及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不往前追溯。
三、执行时间
[bookmark: _GoBack]我区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疏导，拟从2025年10月1日起执行。机械表用户从2025年10月1日起第一次抄表用气量执行原阶梯价格，第二次抄表用气量执行新的阶梯价格；IC卡表用户从2025年10月1日起购买气量执行新的阶梯气价；物联网表用户从2025年10月1日用气量起执行新的阶梯价格。






















